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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效力认定

周 宇*

内容提要:强制性标准是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

基本需要,由法律规定强制实施的标准。当前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的解释路径存在不足,尚

待重构。强制性标准与法律属于不同的范畴,应区分标准与法律;强制性标准不是法律,不能直

接影响合同效力。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效力来自法律,影响合同效力的是引用该标准的法律规范。

法律引用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律对技术领域的管理,其规范目的并非在于否认合同效力,因此,不

能依据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标准而无效。强制性标准是科技伦理以

及技术秩序的集中体现,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本质上构成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违背公序良俗

是认定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无效的主要依据。

关键词:强制性标准 技术法规 公序良俗 科技伦理

一、问题的提出

标准,或可称为技术标准,是指 “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

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1〕。依据标准实施效力,

可以将标准分为推荐性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准是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

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由法律规定强制实施的标准。标准通过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

的直接规定进入合同领域,并影响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 (尤其是对合同漏洞填补发挥作用)。〔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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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下称 《民法典》)第511条直接规定采用标准填补合同漏洞规则,但

《民法典》尚未规定依据标准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的规则,因此,尚需通过解释论寻求依据标准

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规则的解释路径。目前已有司法判例与理论学说从不同角度探索违反强制性

标准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

从司法实务层面看,不乏合同约定违反强制性标准的案例,其中以 “北京沃野千里科贸有限

公司诉陕西嘉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沃野公司、嘉亨公司)合作合同纠纷案”为著

例。〔3〕双方约定某商场负一层场地租给沃野公司作为儿童乐园项目使用,但在消防验收工作中

发现合同内容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陕西省消防条例》及强制性国家标准 《高层民用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4〕的相关规定不符,双方因合同效力问题诉至法院。虽然实

践中合同约定违反强制性标准案例的基本案情较为相似,但法院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合同的效

力,既有认为有效的观点,也有认为无效的观点 (无效观点内部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且

裁判对效力认定的解释路径未作充分论证。有效观点理由主要是基于强制性国家标准是管理性强

制性规定,非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种解释路径是基于标准具有法律属性的认识,即 “标准是

法律规范”,故才有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说。〔5〕而无效观点理由主要有两大类:违反公共利益以

及违反法律。其一,“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而无效”〔6〕;其二,违反法律同

样是基于 “标准是法律规范的认识”,从而依据 “合同违法”的路径否定合同效力,“直接认定违

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就是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7〕与 “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就是违反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而无效”〔8〕。司法判例之所以在该问题上存在多种裁判结果,究其原因是法律漏洞的

存在,且尚未构建符合民法原理与标准化原理的解释路径。因此,司法案例的多种解释路径不利

于准确理解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影响的问题,同时也不利于 《民法典》的实施。该问题在学理

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但实际上,这是个交叉性、整合性和边界性问题,应当依据标准化法原理以

及私法原理破解。〔9〕因此,本文在 《民法典》语境下,寻求一种符合民法原理与标准化原理的

解释路径,旨在统一实践裁判中的多种观点以及为实践裁判提供论证思路。

从学说层面看,尽管学说均认为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无效,但在解释路径上存在较大的分

歧。有学说认为,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无效解释论路径是违反了公共利益,法律依据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 《合同法》)第52条第4款。〔10〕也有学说认为,违反强制性标准的

合同无效解释论路径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017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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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陕民二终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书。另见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鲁

06民终274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是烟台秦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烟台盛泽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纠纷,双方争议焦点在

于双方签订的 《房地产住宅小区配电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的 “供电方案”多项技术要求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遂诉至法院。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第4.1.6条款规定:“托儿所、幼儿园、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不应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当必须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在建筑物的首层或二、三层,并应设置单独出入口。”
参见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皖10民终22号民事判决书。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晋07民终340号民事判决书。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陕民二终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2019)粤0306民初22006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谭启平、应建均:《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规范路径》,载 《求是学刊》2017年第4期。
参见前引 〔9〕,谭启平、应建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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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下称 《标准化法》)第25条的规定,从而违反了 《合同法》第52条第5款。〔11〕我国现有

学说虽然对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已进行了有益讨论,但均是依据 《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展

开解释的,且相关法条已被 《民法典》第153条法律行为效力判定规则所替代。因此,在后民法

典时代,本文基于 《民法典》框架展开解释论研究,重构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的解释路径,

以期对理论研究及实务运用有所裨益。

二、强制性标准本身不是认定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上述大多数裁判直接将强制性标准认定为法律规范中的强制性规定,据此认定违反强制性标

准合同无效。此种解释路径误解了标准与法律的关系,其产生有两大原因:立法惯性以及对标准

与法律属性的误解。

(一)“强制性标准是法律”的误解源于立法惯性

“标准就是法律”的误解并非偶然,而是源自计划经济时期至今数十年标准化领域立法传统

累积而成的强大立法惯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不仅要安排工业、农业产品生产,也要安排供应

和采购,一切实行分配和调拨,个人消费品凭票供应,既没有商品的概念,也没有质量的意识,

更不存在市场竞争,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施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标准化活动同样受到计

划经济的影响,标准必然由各级政府制定、编写、宣贯、实施和检查,标准化活动中的所有人员

开支和费用支出由政府承担,列入公共财政支出。〔12〕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标准化活动由政府主

导,生产部门必须执行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标准成为政府管理市场活动、指挥生产的行政手

段,标准的实施由行政权背书。这与国际上市场主导的标准化活动截然不同。1979年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标准一经批准发布,就是技术法规”,标准的 “法

律属性”得到了立法的确认,且 “标准就是法律”的认识深入人心,强化了标准在经济管理中的

地位。

当前我国标准化活动虽朝着市场化改革,但仍然由政府主导,难以完全摆脱 “标准法律属性

论”误解的惯性,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兼容。1988年 《标准化法》把标准分为强制

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是我国标准化活动朝着市场化改革迈出的第一步。2017年 《标准化法》

进一步扩大标准化活动的市场因素,缩小强制性标准的范围,大部分政府标准仅具有推荐性,不

再具有强制性,但这些改革都暂不足以撼动政府在标准化活动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甚至推荐性政

府标准仍然依托政府行政权威得到普遍遵守而成为 “事实上的法律”。为了顺应标准化管理体制

市场化改革趋向,201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2015
年)、《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2021年),奠定了我国标准化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框架,

其中最重要的认识就是将标准与法律区分开来,明确标准的强制性效力来自法律,并非标准本身

具有强制性效力。随着一系列立法、政策的发布,标准才逐渐从法律的范畴中被剥离出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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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柳经纬:《论标准的私法效力》,载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前引 〔2〕,柳经纬文。
参见王忠敏:《标准化改革要去除计划经济阴影》,载 《中国标准化》2016年第12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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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范畴。近几年,立法才逐渐开始转向,学说才逐渐开始关注标准与法律的区分,〔13〕但尚

未完全扭转实务界与学界过去对标准强制效力的误解。

近年来,在司法判例与学理研究中,关于 “强制性标准就是法律且直接作为认定合同效力依

据”的误解是受计划经济时期标准化管理体制的影响而产生的,仍然留有 “标准就是技术法规”

的影子,可见,过去的标准化管理体制对当前仍具有较大的制度惯性。本部分考察了标准法律属

性论误解的来源,但尚未从原理层面回答两者的区分。之所以立法与学说逐渐开始接受标准与法

律区分论,是因为二者存在本质区别,下一部分在于从原理上揭示两者的本质区别,得出标准不

是法律的基本认识。

(二)标准与法律是具有不同规范属性的规范性文件

标准与法律均具有规范性,两者因规范性相互缠绕,且均以追求秩序为目的,但两者规范属

性具有本质的差别,欲要厘清标准与法律的区别,揭示两者规范属性的差别是关键。规范性由规

范要素组成,法律规则之所以具有规范性,是因为法律规则内部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学理上有

“三要素说”与 “二要素说”之区别, “三要素说”为主导学说,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构

成。〔14〕“二要素说”认为,法律规则之所以具有规范性,是因为法律规则在逻辑意义上由行为模

式和法律后果等要素组成。〔15〕因此,只要通过解构标准并能获得规范性各要素,就可确认标准

具有规范属性。欲完整地检视标准是否具有规范性,更加系统地讨论标准与法律的规范属性,宜

采 “三要素说”。

1.假定条件。“假定是指出适用这一规则的前提、条件或情况的部分。”〔16〕适用指向的特定

人、特定场合与特定时间等特定条件,形成适用规则的前提条件,好似 “开启规则之门”的钥

匙。例如,《民法典》第686条中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是该法条之假定条件,一般保证

的成立前提须由当事人特别约定,在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则为连带保证责任。标准也有

假定条件,即在某种特定条件、特定主体或特定时间的情况下适用某种标准,通常在标准文件中

表述为 “适 用 范 围 或 范 围 (scope)”。例 如,强 制 性 国 家 标 准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GB5749—2022)第1条 “范围”“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生活饮用水”,该条明确指出了该标准的假

定条件,即适用条件,排除了工业用水等非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两者的假定条件尤其是适用

对象上存在区别,法律适用对象为法律主体,是法律权利义务的承担者,而标准仅关注标准的适

用主体是否具有专业技术上的资格,即能否依据该标准从事标准化活动。〔17〕尽管两者在假定条

件上具有本质区别,但这并不妨碍标准的规范构成要素中 “假定条件”的成立。

2.处理 (行为模式)。“处理是具体要求人们做什么或禁止人们做什么的那一部分。”〔18〕法

律规范的行为模式因规范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包括 “可以”(“有权”)、“应当”(“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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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柳经纬:《评标准法律属性论———兼谈区分标准与法律的意义》,载 《现代法学》2018年第5期。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导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 102页。
前引 〔14〕,张文显书,第69页。
参见柳经纬:《标准的规范性与规范效力———基于标准著作权保护问题的视角》,载 《法学》2014年第8期。
前引 〔14〕,张文显书,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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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不得”(“禁止”)三种类型。“可以”“有权”意指权利,“应当”(“必须”)意指作为义务,

“不得”(“禁止”)则意指不作为义务。法律通过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其行为模式。反观标准,标

准中也会采用一些行为导向的用语,类似法律的行为模式用语,例如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

出现 “应”或 “不应”以及 “宜”或 “不宜”等具有行为导向的措辞,向标准实施者提供明确的

行为模式指引,旨在实现标准所追求的科学技术秩序。标准是技术规范,其价值取向主要是科学

性和合理性,通过对人们行为进行引导,回答 “如何做才是科学的、合理的”问题,标准的定义

也凸显了标准的规范属性,例如,“为了获得最佳秩序”“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规范性文件”等

表述。〔19〕因此,标准的规范性是针对科学技术领域的事项提出具体的技术要求,其规范性仅具

有技术要求的差别。如果生产经营者遵守标准,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那么采用标准的方

案同样可以有助于解决安全、健康、消费者利益等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问题。〔20〕

3.制裁 (后果)。制裁是指出行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的部分,制裁是法律的否定性结果,而

否定性结果只是法律结果的一种,法律结果还包含了肯定性与奖励性的结果,以 “制裁”为名有

以偏概全之嫌,这也是制裁作为法律规则要素受到集中批评之处。〔21〕因此,本部分嫁接 “二要

素说”的 “法效果”用以分析标准与法律的规范性。为方便检视标准的规范性,此处称为 “后

果”,它指受规范主体依据行为模式而产生的效果,即受到规则的正面评价或负面评价。法律后

果即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标准也具有效果 (后果),指遵守标准的肯定性效果或违反标准的否

定性效果。标准的效果指 “按标准的规定行事,限制了行为的随意性,使行为进入有序的状

态”〔22〕。标准作为一种技术规范,“它们规定人们如何使用自然力、生产工具等,以有效地利用

生产工具,开发自然资源。有些技术规范如不遵守可能引起伤亡事故,导致效率低下,危及生产

秩序和交通秩序,或直接与他人的生命财产攸关”〔23〕。与法律规则中言明的法律效果不同的是,

通常标准并不会直接规定标准的效果,标准的效果需要执行标准或者不执行标准、不完整执行标

准才能够显现,违反标准只会产生技术上的不利后果。例如违反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对饮

用水卫生指标的规定,那么这影响的是水的质量以及对人体产生危害结果,并不会直接产生法律

效果。因此,违反标准仅能直接导致科学技术上的负面评价,这也是标准规范性的后果。

综上,标准具有完整的规范要素,故其具有规范属性。既然强制性标准作为标准的一种,那

么其本身规范属性不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规范性,〔24〕仅具有标准化意义上的规范性。强制性标

准与法律相区分,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形成 “标准是标准,法律是法律”的二分局面。〔25〕因

此,不能将强制性标准认定为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中的法律、行政法规,故强制性标准本

身不能直接适用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之规定判定合同效力。司法案例在认定违反强制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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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柳经纬:《标准与法律的融合》,载 《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
参见柳经纬:《论标准替代法律的可能及限度》,载 《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
参见前引 〔14〕,张文显书,第69页。
麦绿波:《标准学———标准的科学理论》,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21页。
前引 〔14〕,张文显书,第45页。

SeeEikeAlbrecht,VSSandLegalStandards:CompetitionoranAddedValue?inCarstenSchmitz-Hoffmann,Michael
Schmidt,BertholdHansmann&DmitryPalekhoveds.,VoluntaryStandardsSystems,Springer(Heidelberg),2014,p.68.

Vgl.ManfredWolf&JörgNeuner.AllgemeinerTeildesbürgerlichenRechts,10Auflage.VerlagC.H.Beck (München),

2012,S.25;PeterMarburger,DieRegelnderTechnikimRecht,CarlHeymannsVerlagKG,1979,S.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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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合同效力时,直接将强制性标准认定为是法律规范中的强制性规定实属对标准与法律关系的误

解,此解释路径不可取,故应寻求新的解释路径。

三、《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不是认定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无效的依据

(一)强制性标准的法律效力来源———技术法规

既然上文区分了标准与法律的规范属性,那么本部分旨在通过厘清强制性标准与法律的关

联,揭示强制性标准强制实施的效力来源,即法律引用标准的原因及其结果。

虽然强制性标准必须实施,具有强制实施的效力,但强制性标准的强制实施效力并非来源于

标准本身,而是法律赋予标准强制实施的效力。这种赋予标准强制实施效力的法律规范就是技术

法规,通常认为,技术法规指规定技术要求的法律规范。技术法规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普遍存在

于我国各领域法律之中,集中体现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医药卫

生、能源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成为醒目的组成部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应当建

立 “法规引用标准制度”,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上有意将我国的技术法规制度化。

法律之所以引用标准,是因为两者在其固有领域都存在规范障碍。静态且稳定的法律规范在

技术治理中难以避免僵化,而动态且灵活的技术标准在调整技术问题时更具有适应性,在分工和

知识日益多样化的时期,技术专长通常汇聚于技术组织,而非在立法机构,因此,技术规范与法

律规范之间应形成互补、借鉴的关系。〔26〕在法律中引用技术标准规范技术要求的法律现象之所

以产生,原因主要有二:标准与法律规范效力的互补 (标准获得法律效力的支撑)以及标准与法

律专业知识的互补 (法律需充分利用标准化成果)。

原因之一是标准需获得法律效力的支撑。法律引用标准是标准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法

律能够支撑标准得到更好的贯彻与执行。〔27〕法律的规范效力来源是国家的强制力保证,通过国

家强制力产生制裁的压力促使人们遵守法律,保证法律得到执行。而标准的规范效力来源则是标

准制定各方主体对 “最佳秩序”“最佳技术方案”的客观性共识,即并非依据特定主体的主观意

志能够完全决定。标准最显著的局限性就在于标准不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仅具有推荐性效力

(自愿实施),因此,标准具有需要法律支撑的动因。一方面,标准的效力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仅

具有科学性与技术性,如果产品的提供者违标生产,会导致产品技术要求不够以及质量低下,从

而使其市场承认度较低以及行业认可度较低;另一方面,尽管标准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约束力,但

标准的约束力不同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即法律一经颁布,对全体国民或在一国范围内的所有主

体都具有约束力。标准的生命在于实施,囿于标准不具有强制效力与普遍适用效力,标准的采用

(实施)与推广便受到限制,因此,标准的实效性就受到严重挑战以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就

危及制定标准的目的及标准对秩序的追求。可见,标准体系对标准的实施保障具有较高的要求,

也是标准所追求的秩序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标准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使其具有更强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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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Vgl.JürgenEnsthaler,DagmarGesmann-Nuissl&StefanMüller,Technikrecht:RechtlicheGrundlagendesTechnolo-
giemanagements,SpringerVieweg,2012,Seites.3 5.

SeeStephenBreyer,RegulationandItsRefor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2,pp.11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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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更广的约束力范围,而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力可以弥补标准实施的不足。因

此,标准就有需要进入法律领域的动因。

原因之二是法律需充分利用标准化成果。之所以要充分利用标准化成果,根本原因在于 “法

漏洞”(RechtsLücke)的存在。“有些学者还会区分 ‘制定法漏洞 (GesetzsLücke)’与 ‘法漏

洞 (RechtsLücke)’。后者不是指根据调整计划衡量,个别制定法本身的不完整性,而是指法秩

序在整体上不完整,这种情况表现为法律秩序对其应予调整的某领域整体上都没有设定规

则。”〔28〕“法律漏洞”与 “法漏洞”之区别是由 “法律 (dasGesetz)或称实证法”与 “法”(das

Recht)之间的区别产生。法漏洞与法律漏洞不同的是:法漏洞不能由立法者有意而为之,而法

律漏洞可以是立法者有意为之,也可以是立法者无意为之,因此,法漏洞只能是法本身的问题。

虽然德国法学界质疑 “法漏洞”理论本身是否存在的论者大有人在,但支持论者认为,“若法律

(dasGesetz)外之价值或观点在法律进化上,及其腐化的防止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那么 ‘法漏

洞’理论至少当它被用来指称这些不妥当的状态时,应是可以被欢迎的”〔29〕。“因技术、经济或

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前不重要、也没产生法律问题的领域,今天变得需要加以调整。”〔30〕

法律的发展远早于技术的发展。在法律产生、成熟的时代,法律还具有调整能力,科学技术

领域的秩序尚不足以向法律发出挑战。标准化生产起源于近代工业革命,成熟于当代,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标准化活动日趋完善与精细,深入到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处,已经超越了法律调

整的范围,技术治理就成为法治的盲区,标准就自然成为替代法律调整科学技术领域秩序的规范

性文件。法律规范难以调整科学技术领域,是由于法律规范本身以权利义务关系为对象的调整手

段不适合调整科学技术领域的秩序。其不受立法者的意志影响。这种疲态源于法的本质属性,应

属于 “法漏洞”的类型之一。如果说 “法漏洞”是由于法律固有缺陷而存在的,那么 “超越法律

的”(Gesetzesübersteigenden)法的续造的原因可能将成为填补 “法漏洞”的工具。从 “法漏洞”

的角度看法律与标准的关系是为了维护法制体系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一系列国家立法明确承认了

标准可以作为填补这种 “法漏洞”的法之续造,鉴于此,技术标准就能填补法律调整科学技术领

域秩序的 “法漏洞”。许多标准的制定是基于标准制定者所具有的专业的科学技术知识,是经过

严谨的科学试验而获得的秩序要求,即在表述某种被认为是最佳秩序的技术要求。所谓最佳秩序

指产品或服务在符合某种标准的技术要求下能够发挥最好的功能,使其有助于解决安全、健康、

消费者利益等公共利益保护的问题。“法律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但在涉及科学技术的问题

时,难以规定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以科学、技术和经验为基础制定的标准使得法律规定的权利

义务的内容得以具体化。”〔31〕因此,法律具有引用标准的动因,法律解决人们行为的 “应为”或

“不应为”,但标准解决法律规定中的 “如何为”或 “如何不为”。

由此可见,标准通过法律的引用进入法律领域,成为法律规范的一部分,形成二者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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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71 472页。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7版),2020年自版,第753页。

Claus-WilhelmCanaris,DieFeststellungvonLückenim Gesetz,2.,überarbeiteteAuflage,Duncker& Humblot,

1983,S.141,160ff.
柳经纬、许林波:《法律中的标准———以法律文本为分析对象》,载 《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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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现象,这种规定技术要求的法律是技术法规,也是法律引用标准产生的结果。通过分析法

律引用标准的原因可知:强制性标准 “必须执行”的效力并不是标准本身的效力,而是来自法

律,进一步说,强制性标准的执行实际上不是执行标准本身,而是在实施技术法规,以满足法律

对技术要求的规定。至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技术法规应是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检

视的对象,而非强制性标准本身。

(二)技术法规之于合同效力的解释路径

第一,强制性标准的法律效力来自 《标准化法》第2条与第25条的概括规定,现行 《标准

化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制定通过,故属于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中的 “法律”。

“《标准化法》是我国强制性标准最直接的法律渊源。”〔32〕强制性标准由 《标准化法》第2条与第

25条确认并与之结合而成为技术法规,具备法的规范性与法的其他效力,这两条对所有的强制

性标准的法律效力做了概括性的规定,全盘性地赋予法律效力,所有的强制性标准的法律效力来

源均是 《标准化法》第2条与第25条。如上述,法律引用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律对科学技术领域

的治理,通过法律引用标准,把标准纳入法律的范畴,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因此,强制性标准中

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就成为技术法规中的 “行为模式”,法的效果就指引到 《标准化法》第2条与

第25条,〔33〕即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以及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不得流通,此属于法律的强制

性规定。如此,研究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的效力,实际上不是研究强制性标准本身,而是研究赋

予强制性标准法律效力的法律条文本身。在现行法的体系下,《标准化法》第2条及第25条对合

同能够产生强制性效果,因此,若该条存在效力否定因素,就具有影响合同效力的可能性。

第二,检视 《标准化法》第2条及第25条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而影响合同效力,其

判定关键并非在 “不得”“禁止”等词眼上,决定性因素应是其规范意旨,〔34〕因此,应从 《标准

化法》第2条与第25条的目的分析其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一方面,《标准化法》第2条规定 “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该条赋予强制性标准法律效力,

以 《标准化法》作为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的依据,旨在实现法律充分利用标准化的成果,起到

“引致条款”的功能,即将法律以外的标准引入法治领域内,延伸法治的作用,发挥法对科学技

术领域的调整功能,实现法律对技术领域的管理或者规定某种技术要求,尤其是与人身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相关的技术要求。之所以法律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

是因为强制性标准的目的与 《标准化法》第2条与第25条相契合,即为了规范行为,治理无序,

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也

正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强制性标准通过设定量化的数值、指标、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来

直接规定技术目标和工艺流程,通过规制机构对标准的反复适用,来保障该领域的社会秩

序。”〔35〕可以肯定的是,强制性标准制定的目的和初衷并非否定合同效力,强制性标准本身与法

律行为效力不存在对应关系,而是实现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成果符合安全价值的需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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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超:《标准化法原论》,中国标准出版社2021年版,第312页。
参见甘藏春、田世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参见 〔德〕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第44版),刘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6页。
谭启平:《符合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责任承担的关系》,载 《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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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法》第2条的目的是实现法的技术管理功能,非否定合同本身的效力,故不能承载合同效力认

定之重。因此,从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及其价值追求层面可以看出,所有的强制性标准均在追求科

学技术的安全价值,故可得结论,所有的强制性标准均无涉及合同效力,即无 《民法典》第153

条第1款之适用余地。

另一方面,《标准化法》第25条规定 “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

进口或者提供”,该条的功能有二:其一是明确第2条的法律效果,其二是规定违反强制性标准

的产品、服务的效果,具体到合同领域,即合同标的或标的物,其法律效果是禁止生产、销售、

进口或提供。本条是典型的强制性规定,但本条实际上是对标的资格或者市场准入条件的强制性

规定,违反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并不同于毒品、假币等法律绝对禁止之物,本条并不是对相

关产品或服务的根本否定或绝对禁止,仅是因为产品的质量与技术尚未达到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从而使其流通受到了限制。可见,第25条是法律对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产品或服务的具体管理方

式,并非否定合同本身的效力。《标准化法》第2条与第25条的根本功能在于概括性地赋予强制

性标准法律效力,强调了法律对技术秩序的调整,突出了法律的治理、管理面向,而非效力性的

规定。因此,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实际上违反的是旨在实现技术管理的技术法规,违反技术法

规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并不会影响合同效力。

论证至此,尽管技术法规尚不足以否定合同效力,但这并不意味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为有效

合同。有效说仍有疑义尚未厘清:违反强制性标准销售的产品应受到公法制裁,《民法典》第153

条起到了引致条款的作用,即将公法秩序引入私法秩序中。为了公法与私法的接轨,私法也应当

对违反公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否定评价,但若私法不予评价,或仍维持其效力,那么将导致公法与

私法衔接产生问题,不利于公法目的之实现。因此,应将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

同,产生私法制裁的效果。〔36〕

四、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

无论是直接将强制性标准认定为法律规范,还是从赋予强制性标准法律效力的技术法规层面

检视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效力,均无法终局性地得到解释路径,甚至还将引出新的问题。不可

否认的是,《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中具有效力性规定的 “法律、行政法规”同样蕴含着公共

秩序,但在该款语境下,这种公共秩序是一类特殊类型的公共秩序,即能够承载直接否定合同效

力之重的公共秩序。因此,《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合同无效情形的口径较小,仅限 “法

律、行政法规”中蕴含效力性规定的公共秩序。实际上存在那些不直接涉及法律行为效力,却涉

及社会管理秩序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违反这些规范虽不能直接影响合同效力,

但可能导致的公法上的制裁不足以满足制裁的效果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即合同生效会有损

于该领域的公共秩序,故尚需私法制裁配合。〔37〕囿于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之规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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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06页。
参见前引 〔36〕,杨代雄书,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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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社会管理秩序的规范被排除在认定合同效力的阀门之外,因此,为了实现必要的私法制裁

的需要,应将目光投向 《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即通过违反公序良俗的路径认定合同无

效。《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公序良俗条款是第1款的兜底性条款,起到了填补第1款漏洞

的作用,即对 “违反效力性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外且必要的情形进行私法制裁,第2款对法

律行为无效认定情形的口径更大,其功能定位是捕获第1款的 “漏网之鱼”。违反强制性标准

的合同虽然不能依据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合同无效,但是若认定其为有效合同,又

损害了法律对技术秩序的管理,因此,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正是属于第1款的 “漏网之鱼”。

公序良俗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存在于法律本身的价值体系 (公共秩序),或法律外的伦理秩

序 (善良风俗),并非指向具体的法律规则。〔38〕因此,应当深入强制性标准背后的价值体系与

伦理秩序,检视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旨在实现公法秩序与私法秩序的

统一。

(一)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违反善良风俗

善良风俗是社会之既存及其发展所必要之一般道德,非指现在风俗中之善良者而言,而是道

德律,即道德的人民意识。〔39〕善良风俗具体到强制性标准领域反映的是技术道德、科技伦理等

问题。

虽然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条件,改变人类千年

来的生活方式,激发巨大的经济潜能,但遗憾的是,技术并非永远尊崇于人类构建起来的一心向

善的社会秩序体系,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拓展人类自由空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类社

会带来困扰与不安。科技的发展给伦理道德带来更大的风险,加剧伦理与技术之间的鸿沟。因

此,现代科技与伦理关联历来是一个被重点关注的时代性问题。〔40〕

技术不是法外之地,科学活动要受法律调整与规制,法律引用标准就是要利用标准调整科学

技术活动,这正是技术法治化的过程。标准所追求的是该领域的最佳秩序,这种秩序是科学界所

共同追求的良好秩序,不仅包括技术的合理性与先进性,更蕴含着人们对 “正确使用技术,技术

为人所用、造福人们”的初衷。作为技术规范的标准本身就反映了技术的合理性与先进性,是凝

固的科学技术,是人们通过经验、科研活动取得的最佳的技术秩序。标准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

先进且实施效率高的技术才能够被广泛采用与实施,标准制定者追求的技术秩序才能够实现。而

技术秩序代表的是技术在伦理秩序中的作用,鼓励技术的积极作用,否定技术的消极作用,这就

反映了科技伦理问题。而且,尽管技术代表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或者是人们的实践经验总

结,均是人类利用自然力的集中体现,是人们通过科学技术实现造福人类的目标,但技术作为

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其最终目的是为人所用,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因此,技术也应当受

到一般社会生活的共同价值秩序的约束,不能遁逃于社会生活的一般价值以外,应遵守于社会

道德、伦理秩序。虽然公序良俗代表的社会生活的一般价值过于抽象,但若具体化到科技伦理

原则,就可以将其表述为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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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94页。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参见黎四奇:《数据科技伦理法律化问题探究》,载 《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



2023年第3期

开透明。〔41〕这是所有科技活动都应当遵守的共同伦理目标。

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选择性、安全性、卫生性及性能质

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性措施,来保障正常的生产、贸易与消

费。〔42〕强制性标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强制性标准的制定目标是 “保障人身健康和

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标准化

法》第10条),且强制性标准是由各方参与共同协商一致而制定的,体现了公开透明性。强制性

标准是将科技伦理通过标准具体化、成文化,且通过法律赋予强制性效力而最终实现科技伦理的

法律化,形成蕴含着科技伦理与技术道德的法律规范。因此,强制性标准就是受法律确认的科技

伦理,强制性标准就是实现科技伦理法律化的最佳路径。

可见,标准本身就是技术团体对科技的治理工具,强制性标准是科技治理的最有效工具,科

技治理已经从初期的纯粹关注科技的物理风险发展到现代的防止科技的社会伦理风险。〔43〕强制

性标准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抽象的秩序利益,排除了民法上的私人自治,这种秩序利益就可以表述

为强制性标准往往蕴含着科技伦理,也是当下提倡的科技伦理法律化的最佳途径,是科学理性与

法治理性的融合。

赋予强制性标准法律效力的技术法规不涉及合同效力问题,仅涉及法律对技术领域的管理、

治理,非效力性规定,故不能依据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判断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的效

力。但强制性标准中却蕴含着科技伦理,体现着科学技术共同体以及社会大众对科学技术造福人

类的期待,因此,违反强制性标准就是违反科技伦理,科技伦理是 《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所

述之善良风俗在技术领域的具体化,因此,违反强制性标准或技术法规的合同因违反善良风俗而

无效。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违反公共秩序

强制性标准是国家为了实现对特定领域的技术管理,通过法律引用标准而形成的,而这些领

域又反映了极强的公共秩序属性。“公共秩序是以维持一般道德,结果即为维持社会国家之一般

秩序,尊重社会国家之一般秩序。”〔44〕公共秩序植根于法律的价值体系中,是一种强制性规范,

是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对立物,其本质在于反映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反映和保护国家与社会的

根本利益,表现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45〕如上述,强制性标准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

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这反映了在特定领域的公共

利益与公共秩序,因此,强制性标准或者说技术法规实际上就是通过规定技术要求以保护他人、

保护国民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安全的法律规范。强制性标准具有两个面向:一是维护科学技术领域

的公序良俗,即科技伦理;二是维持国家社会的一般道德与秩序,代表了法律赖以存在的价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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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实施意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载 《云南日报》2022年10月13日,第

4版。
参见何鹰:《对外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 9页。
参见赵鹏:《科技治理 “伦理化”的法律意涵》,载 《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
前引 〔39〕,史尚宽书,第335页。
参见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6 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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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共同追求的利益,即公共秩序。进而违反强制性标准有两层含义:第一,违反了标准的技术

要求,可能导致产品相关技术参数不符要求、产品性能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产品质量低下且产

生危害,但这些消极结果仅具有科学技术上的意义,即回答了产品或服务是否满足某种技术要

求,并不会引起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第二,通过法律引用标准,仅具有科学技术层面意义的标

准后果就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即标准的后果能够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这意味着强制性标准所确定

的技术秩序与法律所追求的技术秩序是一致的,具有对共同公共秩序的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除法律直接概括规定赋予强制性标准效力外,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还有许多

法律规范引用推荐性标准,从而使之获得强制实施的效力。但这种引用并不会改变推荐性标准的

性质,也就是说,推荐性标准本身还是推荐性标准,并不会因为法律引用而成为强制性标准。〔46〕

这些规定也是法律或公权力机关对技术要求的规定,尽管推荐性标准的性质不会改变,但法律引

用推荐性标准在规范功能上也与强制性标准一样,其目的同样在于保护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

等公共利益,违反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合同不可避免地会牵扯到私法制裁问题。行政法规以下的部

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甚至是某些公共政策、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

中的 “法律、行政法规”,虽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但这些规范都是为了维护某

一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而制定,尤其是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保护他人等公共利益,〔47〕若

这些规范规定了产品或服务的技术要求,那么这些规范也蕴含着科技伦理、技术道德等善良风

俗。违反这些规范的合同,都将因被视为与公共利益相冲突以及与科技伦理相违背而无效。除

此,仍需注意公共利益与私法自治的平衡问题。有裁判观点认为,法律行为违反公共利益,行政

处罚足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不需要通过民事制裁的手段否定合同效力。〔48〕虽然这种观点具

有可采之处,能够限制 《民法典》第153条的适用从而保护私法自治,但是若合同违反强制性标

准或者技术法规等保护他人、环境等公共利益的法律,那么合同的执行就可能会危害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因此,若合同违反强制性标准或者技术法规,除了公法上的制裁,

还需要有私法上的制裁,即否定合同效力。

例如,2020年4月21日实施的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省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实施细则的通告》 (2020年第63号)规定了 《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 (T/GDMDMA

0005—2020)、《日常防护口罩》(T/GDBX025—2020)等多项团体标准为非医用口罩质量监督

抽查的依据,成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部分,填补了 “无法可依”的空白,这些团体标准在效力

上也具有了强制执行效力。之所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将这些标准纳入,是因为这些标准维护了公共

利益,代表了防疫领域的技术秩序,能够满足行政机关对标准化的需求。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初,

市场对口罩需求量增大,但市场上的口罩质量参差不齐,对于如何定义口罩的防护技术要求暂无

明确规定,尤其是口罩的安全性、防护性等技术要求。若口罩防护性能低下,不仅违反了技术秩

序,还可能会使防疫工作产生漏洞,妨碍疫情管理工作。即便该规定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且引用

的是团体标准,但行政规范性文件蕴含着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以及科技伦理,关乎 “抗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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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标准由法律直接概括规定赋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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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若合同违反该行政规范性文件,虽不能以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为依据认定无效,但是

仍可以依据 《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公序良俗条款认定合同因违反公共 (技术)秩序、损害公

共利益而无效,《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公序良俗条款为这些效力层级低于行政法规的规范提

供了作为民事制裁依据的解释进路。

五、结 论

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本论题并非单纯合同效力的简单判定问题,

尚需理解标准与法律、合同的关系。本文结合了标准化原理以及强制性标准形成的原理,揭示了

依据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的方法: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为无效合同的原因并非强制性

标准本身,也并非规定或引用强制性标准的技术法规,而是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本质上构成违

反公序良俗。这种认定方法不仅具有解释论上的科学性以及实践适用的合理性,还符合了标准化

原理以及法律引用标准的基本原理,以期为实践裁判提供参考。

Abstract:Mandatorystandardsarestipulatedbylawforthepurposeofensuringthesafetyoflife

andproperty,nationalsecurity,ecologicalenvironmentsecurityandmeetingthebasicneedsof

economicandsocialmanagement.Thecurrentinterpretationpathofvalidityofcontractwhichvi-

olatesmandatorystandardsisinsufficientandneedstobereconstructed.Sincemandatorystand-

ardsandlawsbelongtodifferentgovernancescopes,standardsandlawsshouldbedistinguished.

Therefore,mandatorystandardsarenotlawsanditcannotbedirectlyusedasthebasisfordeter-

miningthevalidityofthecontract.Thelegalforceofmandatorystandardsisoriginatedfromlaw

whichincorporatestandard.Thepurposeoflawincorporatingstandardistorealizethemanage-

mentofthelawonthetechnicalfield,anditsregulationpurposeisnotdeterminingthevalidityof

thecontract.Therefore,Art.153 (1)oftheCivilCodecannotdeterminethatthecontractwhich

violates mandatory standardsisinvalid.The mandatory standards are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ethicsandtechnologyorder.Thecontractviolatesmanda-

torystandardsessentiallyconstitutesaviolationofpublicorderandgoodmorals.Therefore,the

violationofpublicorderandgoodmoralsisthemainreasonfordeterminingtheinvalidityofthe

contractwhichviolatesmandatorystandards.

KeyWords:mandatorystandards,technicalregulation,publicorderandgoodmorals,science

andtechnology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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